








程院年度咨询项目设置的整体布局，避免低水平立项和重复立

项。

第八条 地方研究院完成年度拟立项目选题后，须向科技合作办

公室提交项目选题报告。 科技合作办公室按程序报批后，发布项

目申报通知。

第三章 立项申请

第九条 地方研究院根据科技合作办公室发布的项目申报

通知，组织院士进行项目申报。 非涉密项目通过“中国工程院咨询

项目管理系统”(以下简称“项目管理系统”)在线填报《中国工程

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立项申请书》 (以下简称“申请书”),涉密

项目线下填报纸质版申请书。 经地方研究院形式审查后，提交战

略咨询中心复核。

第十条 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对于

空白学科或新兴学科领域的项目，可根据实际需要， 由该领域内

具备丰富工程科技实践和战略咨询经验、 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

担任。 项目负责人应有足够的时间、 精力和专业能力从事项目的

组织实施及研究工作。

根据研究需要，课题可以由相关领域具有正高级职称的非院

士专家担任负责人。 设置课题的项目应保证至少一个课题负责人

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

第十一条 项目 (课题) 依托单位参照《中国工程院咨询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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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依托单位的管理规定》 执行。 确 因工作需要，地方研究院的依

托单位可作为项目 (课题) 依托单位。

第十二条 除中国工程院另有要求外，每位院士每年作为项

目负责人申请项目数量原则上不超过1项； 承担2项及以上在研

项目或者有逾期未结题的项目负责人， 不得申请新的项目。

第四章 立项审批

第十三条 地方研究院负责项目立项工作，组织开展业务评

审和财务评审。

立项评审情况经战略咨询中心复核合格的， 由科技合作办公

室报院党组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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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特殊情况下，可由省 (区、 市)委或省 (区、 市)

政府向我院提出紧急立项申请，经科技合作委员会主任和院主要

领导审批后，战略咨询中心组织预算审核， 由科技合作办公室报

院党组会审定。

第十五条 战略咨询中心向地方研究院反馈立项审定意见，

地方研究院组织项目组完成任务书填报。 非涉密项目通过项目管

理系统修改完善《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任务书》 (以

下简称“任务书”) 并下载打印， 涉密项目下载任务书模板线下修

改完善填报。 纸质版任务书签字盖章后提交战略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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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审批。

第六章 结题与成果管理

第二十条 项目须至少形成 1份研究报告，研究成果须报省

( 区、 市) 委、 省 (区、 市) 政府或省 (区、 市) 直相关部门。

可以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项目研究成果，应及时报送党中央、 国务

院或相关部委。 项目研究成果如需通过《中国工程院院士建议》

等形式报送，应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经地方研究院及科技合

作办公室审核，报科技合作委员会主任同意后，按照相应流程办理。

项目研究成果不得与其他项目共用， 项目负责人和依托单位

对此负责 。

第二十一条 项目研究工作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应及时报请

地方研究院开展业务结题评审和财务验收。

第二十二条  非涉密项目通过项目管理系统在线填报生成

《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综合绩效自评价表》(以下简称“自评表”)、

《咨询项目(课题)财务决算情况表》(以下简称“决算表”)和《项

目结题财务验收申报汇总表》 (以下简称“汇总表”) 并下载打印，

涉密项目线下填报。 纸质版自评表、 决算表和汇总表以及相关佐

证材料签字盖章，交 地方研究院评审。 地方研究院将通过评审项

目的业务和财务复核材料提交战略咨询中心进行结题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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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计划完成时间期满后 60 日内，未完成结题相关材料

提交的，视为逾期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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